应届毕业硕士生证明
（仅限应届毕业硕士生使用）
兹证明              为我校20      级__________（请填“学术型”或“专业学位型”）硕士研究生，已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，属于国家统招的学历教育性质（指毕业时可获得“硕士毕业证书”和“硕士学位证书” 双证）的硕士研究生。该生学制  _年，现为我校应届毕业的硕士研究生，正常毕业时间为20      年      月前。

硕士阶段的培养方式为（请打勾）：  □非定向  □自筹  □定向  □委培。定向或委托培养单位名称（定向或委培生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培养单位研究生院、部、处（公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南京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加盖学院公章即可；外校的应届毕业生须加盖研究生院（部、处）公章

附：“学生证”复印件(请先贴好研究生证复印件,再去签字盖章，复印件上请加盖相同公章)
学生证复印件粘贴处
